
 

 

 

 

 

 

艺术品收藏录入报告书 

 

录字（2020）第 599 号 

 

 

 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

 

声  明 

 

1、委托人应当保证对委托申报的艺术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，如因申

报的艺术品产生任何权属纠纷，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

与本专业委员会无关。 

2、 委托人应当向本专业委员会提供真实、完整、充分的艺术品材料，

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 

3、本专业委员会根据本会艺术品收藏录入的标准及要求按照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、方法和步骤，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

和技术规范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仅供本会决定是否录入大数据的

依据，不得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
4、本会鉴定人员依法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进行鉴定，不受任何个人

和组织的非法干预。 

5、使用本检测报告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。 

  

 

 

 

 

申报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日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



 

 
 

 

 

 

NO:YS000599 

 

  

 3301**********5623 

 135*****862 

艺术

品 

  

  

  

  



 

 
 

规格 口  17.1   cm 底足  10.1  cm 高  3   cm 厚     cm 

类别 陶器□   瓷器√   古代√   近代□   现代□ 

检测 

结论 

 

 张根英  先生（女士）您提供申请办理的艺术品  大清同治年制粉

彩花卉纹盘 ，通过我们专家组及专业仪器检测，检测的数据结果与署名相同

的同时代器物数据  相符 。 

 

附：博艺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艺术品检测报告书 

 

 

 

检测单位：博艺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

 

日    期：2020年 7月 30日                

 

查询网站：http://www.bywh123.com/       

审核 

结果 

 

 张根英  先生（女士）您提供申请办理艺术品  大清同治年制粉彩

花卉纹盘 ，根据以上检测分析  未能  通过审核并录入艺术品收藏大数据。 

 

 

审核单位：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品收藏专业委员会 

  

日    期：2020年 7月 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查询网站：http://www.ba123.org.cn/newhome            

扫一扫获取结果 

录入注册号  

http://www.bywh123.com/
http://www.ba123.org.cn/newhome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艺术品检测报告书 

 

检字（2020）第 559 号 

 

 

 

2020 年 7 月 30 日



 

 



 

 
 

 

 

 

NO: BY00559 

艺术品持有人  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 份 证   3301**********5623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  135*****862                 

类别：陶器□     瓷器√     古代√     近代□     现代□ 

品名： 大清同治年制粉彩花卉纹盘              数量：  1    

规格： 口 17.1cm 底足 10.1cm 高 3cm   附件：     

 

艺

术

品

照

片 

  

  



 

 

序号 项目 鉴别特征 检测方法 

1 器型 

 

眼鉴法 

2 纹饰 

 

 

 

眼鉴法 

3 落款 

 

历史资料比对

法 

4 釉料 
实物：  

标本：  

标本实物对比

法 

5 胎土 
实物：  

标本：  

标本实物对比

法 



 

 

6 口沿 

 

 

口沿有崩口、冲 

标本实物对比

法 

7 气泡 
实物：  

标本：  

标本实物对比

法 

8 底足 

 胎质粗糙 

标本实物对比

法 

9 裂纹 
  

 有冲,自然开片 

仪器检测及眼

鉴法 

10 磨损 

 自然磨损 

仪器检测及眼

鉴法 

11 工艺 釉上彩 
仪器检测及眼

鉴法 



 

 

12 沁蚀 自然沁蚀 
仪器检测及眼

鉴法 

13 年代 清代 
历史资料比对

法 

14 文化 

  

历史资料比对

法 

15 属性 清同治民窑 
历史资料比对

法 

检测结论 

 

    经肉眼鉴定，此件物品   口沿处有崩口及三处较为明显

的冲，釉面釉料薄，能看到拉胚纹路；圈足修胎，胎质手感

粗糙；纹饰画法一般，釉面缩釉较多，磨损严重，有后期人

为刻字，属于同治时期民窑寄托款瓷器普品   。 

综合以上人文历史及眼鉴比较法，此件物品  符合清代

同治期间粉彩瓷器  的各大特征。因此确认   大清同治年制

粉彩花卉纹盘  为  清代期间民窑普品  。 

 

检测单位：博艺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2020年 7月 30日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 

 

NO: BY00559 

艺术品持有人  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 份 证   3301**********5623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  135*****862                 

类别：陶器□     瓷器√     古代√     近代□     现代□ 

品名： 大清同治年制粉彩花卉纹盘              数量：  1    

规格： 口 17.1cm 底足 10.1cm 高 3cm   附件：     

 

艺

术

品

照

片 

  

  



 

 
 

检测报告分析 

 

 Na 钠 Mg 镁 Al 铝 Si 硅 P 硫 S 磷 K 钾 Ca 钙 Ti 钛 Cr 铬 Mn 锰 Fe 铁 Co 钴 

检测点 1 0.3216 0.1608 7.4417 81.7110 0.4850 2.1114 2.9359 1.3866 0.0341 0.0000 0.0622 1.9697 0.0000 

检测点 2 0.2346 0.1173 5.4507 83.0116 0.3416 1.1913 3.1667 4.1276 0.0064 0.0007 0.0335 1.0735 0.0000 

检测点 3 0.1828 0.1828 4.6413 71.9968 0.3090 13.3866 2.4229 3.8239 0.0121 0.0006 0.0378 1.2757 0.0000 

检测点 4 0.1722 0.0861 4.6008 83.1039 0.3332 1.0324 3.4337 4.9101 0.0182 0.0000 0.0431 1.0367 0.0000 

标本检测

点 5 
0.1734 0.0867 4.3325 82.2515 0.2758 1.8473 4.3359 4.1231 0.0243 0.0000 0.0838 1.1831 0.0000 

 Ni 镍 Cu 铜 Zn 锌 As 砷 Rb 铷 Sr 锶 Y 钇 Zr 锆 Ba 钡 Hg 汞 Pb 铅 Au 金  

检测点 1 0.0000 0.0985 0.0000 0.0000 0.0214 0.0322 0.0000 0.0351 0.0000 0.0000 0.1929 0.0000  

检测点 2 0.0000 0.0723 0.0000 0.0000 0.0216 0.0553 0.0000 0.0199 0.0000 0.0000 0.0752 0.0000  

检测点 3 0.0000 0.0848 0.0000 0.0000 0.0282 0.0385 0.0000 0.0202 0.0000 0.0000 0.5560 0.0000  

检测点 4 0.0000 0.0758 0.0000 0.0000 0.0303 0.0437 0.0000 0.0306 0.0000 0.0000 0.0492 0.0000  

标本检测

点 5 
0.0000 0.0968 0.0000 0.0000 0.0419 0.0376 0.0000 0.0296 0.0007 0.0000 0.0759 0.0000  



 

 
 

 

 

检测点 1 检测点 2 检测点 3 检测点 4 检测点 5 

     

1 2 3 4 5 

     

检测点 6 检测点 7 检测点 8 检测点 9 检测点 10 

     

6 7 8 9 10 

     

 

 

经仪器检测与大数据进行对比，此件物品  矿物成分检测与同

时期瓷器矿物成分含量数值相符  。 

 张根英  先生（女士）您提供申请办理的艺术品  大清同治年

制粉彩花卉纹盘 ，通过我们专业仪器检测，检测数据结果与署名相

同的同时代器物数据  相符 。 

 

检测单位：博艺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日    期：2020年 7月 30日                


